NO.（KG）2-04
办理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备案》指引
            （办理单位：矿产资源管理科，88329492）

一、办事项目名称（类型）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备案
二、依据
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、《广东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实施细则》《广东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基本要求》

三、办理方式
一级评估报告向省厅备案，二级、三级评估报告向市局备案。项目建设所在地跨越两个及其以上不同行政区的评估报告，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备案。

四、备案材料
评估报告备案时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一）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（或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）备案登记表；

（二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或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；
（三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（或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）专家组审查意见；
（四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（或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）及有关资料的电子文档；
（五）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资料
五、受理程序
向所在地国土资源分局申报----市国土资源局受理--审查--备案登记。
六、审批时限：10个工作日。

七、不收取审批手续费用。
